
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2019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
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专审【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9日至30日对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以下简称“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2019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情况
(一)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属财政全额预算拨款的正科级行政单位，内设办公室、法制股、环境管理股（自然生态保护股），下辖环境监察大队（县环境应急中心）、环境保护监测站。2019年，全局机关人员编制56人，实有人数46人；车辆编制1台，实有车辆1台；退休人员11人。

(二)项目基本情况
蓝山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工程(EPC)项目立项依据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环保局等单位关于做好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湖南省农村环境保护“四洁”工程示范村建设规划》、《蓝山县人民政府关于将蓝山县列为全省2015年整县区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的请示》（蓝政〔2015〕73号）等文件。

根据《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程、农村生活污水整治工程、农村生活垃圾整治工程、农村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程、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程、环境监管及宣传教育六个方面。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区域包括蓝山县现辖塔峰、楠市、土市、新圩、太平圩、毛俊、所城、祠堂圩8个建制镇，湘江源、犁头、大桥、荆竹、汇源、浆洞6个瑶族民族乡，209个行政村（按照目前已合并的乡镇、村分类），3015个村民小组，共88829户农户，361294人。

此次评价的2019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为蓝山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工程(EPC)项目中2019年度下拨的中央资金。项目于2016年起至今争取中央及省级资金财政资金1,500万元，该项目就中央及省级财政资金实际针对8个建制镇、5个瑶族民族乡的29个行政村进行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情况分析

根据《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实施方案》，工程计划总投资9,400.25万元，其中，申请中央及省财政配套资金1,500万元，市级及县级地方财政配套1,128.03万元，整合部门资金3,576.14万元，社会资金470.01万元，农民投劳资金2,726.07万元。

该项目实际根据中央和省级下达的专项资金进行投入，除中央及省级资金以外的其他资金未根据实施方案配套及筹措到位。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已收到中央资金770万元、省级资金730万元共计1500万元，其中2019年7月收到2019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220万元。
施工单位于工程竣工验收后编制永州市蓝山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工程（EPC）项目工程结算送审资料，送审金额大于财政拨付下达专项资金1,500万元，根据签订的总承包合同第六点合同价款与支付：“12.3 工程结算总金额不得超出省财政厅拨付的‘中央、省环保专项资金’总额，超出部分由乙方自行承担。”规定，预计该工程的成本不会超出中央、省环保专项资金的总额。

截至审计结束日，项目正在进行财政结算评审。

（二）项目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17年1月1日至2019月12月31日，累计支付工程款1,010.85万元，2020年1月支付工程款70万元，截至审计结束日，工程款支付比例占合同金额1,488.15万元的72.63%。此次评价的2019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220万元，暂未使用。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项目资金划拨财政局实行统一管理，严格按照《中央农村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环境综合整治项目管理暂行办法》、《湖南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及《蓝山县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执行。

项目施工单位根据项目实际工程量，申请支付进度款。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作为项目建设主管单位，审查实施单位的工程量，在确保工程（或设施设备）质量的前提下，根据专项资金的到位情况，按工程进度申请财政拨付进度款，由财政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支付款项。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该项目自2016年3月开始组织实施，根据永州市蓝山县发展改革委员会LE核〔2016〕15号文件批准立项，于2016年5月完成项目报批、批复及招投标工作，考虑项目实施的单体工程分散、区域复杂等情况，采取了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方式（EPC模式）。

2016年5月25日，委托友谊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作为招标代理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湖南大学设计院和湖南大麓科技有限公司为联合体中标单位，2016年8月签订总承包合同，金额为1,488.15万元（其中：设计费60.00万元，工程费用1,428.15万元），合同约定2017年12月31日办理工程竣工结算。

2016年7月选定工程监理与环境监理单位。总承包合同签订后，中标单位随即组织了对全县各村的现场踏勘与测量，于2016年11月完成施工图设计及首批重点施工区域施工图设计和预算送审，2016年12月工程开始施工。

2019年9月，勘察设计单位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施工单位湖南大麓科技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湖南雁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建设主管单位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对该项目组织竣工验收，项目已完成舜源街道办源桐村、成家村，毛俊镇沙溪村、毛俊村，祠堂圩镇洞庭村、虎溪村、大和堂村、坪石村，新圩镇滨溪村、愁里村、水冲村，太平圩镇大洞村、詹家坊村、里田村、肖家村，塔峰镇古城村、雷家岭村、六七甲村、八甲村，汇源瑶族乡源峰村，楠市镇上下村、盘石村，荆竹瑶族乡荆竹村，犁头瑶族乡犁头村，大桥瑶族乡大冲村，土市镇八五村、泉塘村，所城镇长铺村、联云村共29个村的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二)项目管理情况

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作为该项目的主管实施部门，通过组织实施、建立制度、抓质保量等方面发挥了监管职能。

项目开工之前，由中标方编制了详细的施工组织设计，经监理审核批复。在监理方与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对现场施工准备条件、项目施工管理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审查以后，签署了开工报告。同时，项目监理单位针对本项目编制了项目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作为实施主管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并制定了专门的管理制度和监管制度。

项目施工过程中，工程监理及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专业负责人对现场施工进行监督、管理与协调，及时处理与调解矛盾纠纷，加强对村民的环保知识教育与宣传，对施工质量、施工安全严加监管，保证了项目实施效果。

四、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项目于2019年9月份已完成竣工验收，工程实施完成的内容主要包括单户型四池污水处理系统509座，三户型四池污水处理系统67座，五户型四池污水处理系统5座，十户型四池污水处理系统12座，15t/d四池污水处理系统8座，30t/d四池污水处理系统9座，50t/d四池污水处理系统4座，500t/d四池污水处理系统1座及相关配套管网等工程；饮用水源水井保护15处；垃圾治理建设垃圾池8座等。

2020年9月4日，永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对祁阳县等五个县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项目进行省级验收的通知》，其中包括蓝山县。2020年9月12日，永州市蓝山县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工作经专家组验收，专家组通过对6个乡镇的12个村进行现场考查、问询、入户访谈等方式，经综合测算认为蓝山县农村的饮用水源卫生合格率大于95%，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70%以上，生活垃圾定点存放清运率10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80%以上，畜禽粪便综合利用率达到80%以上，完成了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整县推进工作的阶段性任务。
（二）项目实施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对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其中饮用水保护项目既解决了卫生问题，又美化了村庄环境，卫生合格率达到治理目标，每个水井的投资控制在3万元以内；生活污水治理充分结合村民自建的化粪池进行了改建，既节约了建设成本，又达到了治理效果；畜禽养殖污染治理项目使村民散养的模式基本结束，转化为规模化的养殖，另外加强对养殖企业的监管，督促其履行环境保护的责任；垃圾污染治理项目与县政府实施的城乡垃圾统一收集、转运与填埋项目一起实施，为避免重复投资，只投入了少量资金配套完善基础设施。目前，经过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项目的实施，和各级政府、部门的宣传与教育，村民的环保知识与自主参与意识已经逐步提高。有利于推动基层环保机构和队伍、长效管理机制的进一步建立，使农村环境管理体系更加健全。

（三）项目实施环境效益分析

通过农村环境的综合整治，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环保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农村“脏、乱、差”现象得到进一步解决，农村饮用水安全得到保障，村民生活方式得到进一步改变，生态文明的理念深入人心，逐步形成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居住环境。
（四）项目实施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分析

根据2019年度环境信访工作（来信）年报表统计数据显示，环境信访问题主要渠道有来信、电子邮件、电话（含12369热线），2019年有149件环境信访记录，较上年增长121.1%，全部来源于电话（含12369热线）渠道，已办结149件。149件环境信访都是反应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类问题，其中水污染42件，较上年增长161.5%；大气污染32件，较上年增长177.7%；固体废物2件，较上年下降28.5%；噪声污染39件，较上年增长216.6%；电磁辐射0件，较上年下降66.6%；生态破坏1件，较上年持平；蓄养、农药化肥污染33件，较上年下降64.7%。
根据2019年度环境信访工作（来访）年报表统计数据显示，总计接待来访5件，已办结5件，较上年下降33.3%，人数12人，较上年下降34.2%。5件环境信访都是反应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类问题，其中水污染3件，较上年下降60%；大气污染2件，较上年增长40%。
通过环境信访工作中群众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反馈，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仍然是老百姓关注的问题，作为生态环境工作的主管部门应更加听取群众意见，将群众关注的环境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加大环境保护的治理力度，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居住环境。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19年度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基本上完成了农村环境整治的相关工作，结合《2019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重点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为83.5分，绩效评价等级为“良”。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

预计2020年年底前完成经财政评审的工程结算，支付后期进度款项。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下达2019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的通知》（湘财资环指〔2019〕20号），于2019年7月下达2019年度专项资金220万元，蓝山县财政局于2020年4月份将该笔专项资金拨付到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专项资金拨付不及时。

2、专项资金会计核算欠规范
根据2019年11月39号凭证，付湖南大麓科技有限公司蓝山分公司农村环境整治整县推进工程款60万元，会计核算项目辅助明细计入“农村环境整治整县推进工程项目”；2019年12月31号凭证，付湖南大麓科技有限公司蓝山分公司农村环境整治整县推进工程款60万元，会计核算项目辅助明细计入“环保专项资金”，同一个专项的资金支付会计核算计入的项目辅助明细科目不一致，专项资金会计核算欠规范。

3、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付款
根据2016年8月3日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与湖南大麓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的《永州市蓝山县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整县推进工程（EPC）项目》合同约定：“合同签订后十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价款的10%作为备料款；完成工程量30%时，支付20%的工程进度款；完成工程量60%时，支付30%的工程进度款；完成工程量95%时，支付30%的工程进度款......”。

2019年9月项目已完成竣工验收，截至2019年12月底，累计支付工程款1,010.85万元，占合同价款的67.93%；2020年1月支付工程款70万元，累计支付工程款1,080.85万元，占合同价款的72.63%，低于合同约定的完成工程量的95%时付至工程合同价款90%的约定。

4、工程进度较缓慢
永州市蓝山县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整县推进工程（EPC）项目总承包合同约定工程竣工日期为2017年12月31日。

根据各子单位工程竣工验收记录显示，楠市镇盘石村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等29个子单位工程由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湖南雁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湖南大麓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家单位于2019年9月联合办理竣工验收，较合同约定的竣工日期晚了一年多。

（三）改进措施和建议

1、作为项目主管实施单位，应根据资金的进度需求提前预测，做好资金月度、季度、半年度使用计划，积极加强与财政部门的沟通，确保专项资金及时下拨并按照工程进度拨付至项目建设单位，当年计划当年实施，保证专项资金效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发挥。

2、加强财务人员专业水平，提高财务人员对专项资金核算的意识，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准确计入相应支出功能科目，做到专账核算。

3、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项，保证工程建设按质按量顺利完成。

附表：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2019年中央农村环境整治资金重点绩效评价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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